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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24 年 1 月 1 日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财政部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财

会〔2023〕21 号）。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实

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对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的负债清偿是指，企业向交易对手方以转移现

金、其他经济资源（如商品或服务）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方式解除负债。负债

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

如果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将上述选择权

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益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则该条款不

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规定时，应

当按照该解释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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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会〔2023〕11 号），适用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

货等资产的数据资源，以及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但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予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并对数据资

源的披露提出了具体要求。 

该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该规定施行

前已经费用化计入损益的数据资源相关支出不再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财政部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财

会〔2024〕24 号）。 

在对因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计核

算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

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 

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

等的，应当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相关规

定进行的调整，调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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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86,298,946.96 - 686,298,946.96 - 

负债合计 112,957,007.58 - 112,957,007.58 - 

未分配利润 321,917,217.32 - 321,917,217.32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73,341,939.38 - 573,341,93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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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3,341,939.38 - 573,341,939.38 - 

营业收入 508,111,678.41 - 508,111,678.41 - 

销售费用 8,220,045.99 -2,755,582.66 5,464,463.33 -33.52% 

营业成本 345,954,085.37 2,755,582.66 348,709,668.03 0.80% 

净利润 92,948,328.04 - 92,948,328.04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2,948,328.04 - 92,948,328.04 - 

少数股东损益 - - - -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浙江永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永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浙江永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 

 

 

 

浙江永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1 日  


	一、 变更概述
	（一） 变更日期：2024年1月1日
	（二） 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三） 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二、 表决和审议情况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四、 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六、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